
2016年11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控制污

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对

完善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实施企事业单位排污

许可证管理作出部署。

根据要求，排污许可证中应明确许可排放的污

染物种类、浓度、排放量、去向等事项，载明污染

治理设施、环境管理要求等相关内容。根据污染物

排放标准、总量控制指标、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

复要求等，依法合理确定许可排放的污染物种类、

浓度及排放量。

产能过剩行业明年核发许可证

《方案》强调，环境质量不达标地区，要通过提

高排放标准或加严许可排放量等措施，对企事业单位

实施更为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推动改善环境

质量。

对于新建项目，国务院要求，必须在发生实际排

污行为之前申领排污许可证，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

复中与污染物排放相关的主要内容应当纳入排污许

可证，其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应作为环境影响后评价

的重要依据。

国务院要求，排污许可证管理内容主要包括大

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并依法逐步纳入其他污染物。

按行业分步实现对固定污染源的全覆盖，率先对火

电、造纸行业企业核发排污许可证，2017年完成《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

点行业及产能过剩行业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2020

年全国基本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

排放削减量可进行市场交易

国务院强调，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所有企事业

单位必须按期持证排污、按证排污，不得无证排污。

《方案》还提出，将严厉查处违法排污行为，根据违

法情节轻重，依法采取按日连续处罚、限制生产、停

产整治、停业、关闭等措施，严厉处罚无证和不按

证排污行为，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对于积极减排的企事业单位，国务院也提出

了明确的激励方案。

《方案》指出，对自愿实施严于许可排放浓度和

排放量且在排污许可证中载明的企事业单位，加大电

价等价格激励措施力度，符合条件的可以享受相关环

保、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与拟开征的环

境保护税有机衔接，交换共享企事业单位实际排放数

据与纳税申报数据，引导企事业单位按证排污并诚信

纳税。

此外，《方案》提出，排污许可证是排污权的确

认凭证、排污交易的管理载体，企事业单位在履行法

定义务的基础上，通过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清洁生

产、污染治理、技术改造升级等产生的污染物排放削

减量，可按规定在市场交易。

《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发布  

火电、造纸业年底“开刀”!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对完善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实施

企事业单位排污许可证管理作出部署。根据《方案》要求，2016年底，率先在火电、造纸两个行业推动排污

许可改革，2017年要对大气十条、水十条确定的重点行业企业核发排污许可证，到2020年，基本完成各行

业排污许可证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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